附件2：
综合评分表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审要素及评分标准

	1
	报价
	20
	以各供应商的有效报价为基础，采用最低价优先法评分。最低报价得20分，其他供应商的报价得分=（最低报价/该供应商报价）×20；报价高于采购预算上限的不得分。

	2
	质量技术
	20
	核心要求：每件义齿均提供加工全流程质检报告及对应承诺函。
1. 提供加工全流程质检报告的，得10分；质检报告无法体现全流程的，得5分；未提供的，不得分；
2. 提供“每件义齿均提供全流程质检报告”承诺函的，得10分；未提供的，不得分。

	
	
	20
	核心要求：送货单需完整记录指定产品及患者相关信息，提供送货单样单及承诺函。
1. 送货单样单评审：需明确包含患者姓名、医生姓名、国家医保编码、产品ID（招采系统G码）、注册名称、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数量、牙位、生产厂家、注册证号、价格、金额、批号、有效期；每缺少1项患者姓名/医生姓名/国家医保编码/产品ID/牙位的，扣5分；每缺少1项其余信息的，扣2分，扣完20分为止；
2. 承诺函评审：需承诺“每件产品送货单均完整记录上述信息”；缺失承诺的，不得分；承诺内容遗漏信息的，按上述扣分项对应扣分，扣完20分为止。

	
	
	10
	核心要求：采用数字化加工设备并保障数字化加工占比。
1. 采用数字化加工设备（如高精度3D打印机），提供设备购置发票或租赁证明的，得5分；未提供的，不得分；
2. 提供“数字化加工占比不低于80%”承诺函的，得5分；未提供或承诺占比不足的，不得分。

	3
	业绩信誉
	10
	近3年（以投标截止日计算）内，承担过三级医院义齿加工服务项目的，每提供1份有效证明材料（合同/中标通知书/验收报告任选其一）得2分，满分10分；未提供或材料无效的，不得分。

	4
	人员配置
	5
	1. 技术团队中具备口腔技师资格的人员，每提供1人有效资格证复印件得1分，最多得4分；
2. 配备专职质量负责人和售后服务专员，提供承诺函的，得1分；未配备或未提供承诺函的，不得分。

	5
	售后服务
	5
	提供承诺函承诺加工配送周期：常规义齿不超过5个工作日的，得3分；复杂义齿不超过15个工作日的，得2分；任意一项未达标或未提供承诺函的，对应分值不得分。

	
	
	10
	1. 建立24小时售后服务响应机制，承诺售后问题24小时内处理并提供承诺函的，得2分；未提供的，不得分；
2. 质保期承诺（提供承诺函）：活动义齿质保期≥1年、固定义齿质保期≥2年的，得3分；质保期每增加1年，加1分，最多得5分；
3. 承诺质保期内损坏免费重新制作并提供承诺函的，得3分；未提供的，不得分。





